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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苗栗縣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頭屋鄉明德國民小學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402296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4E0274856-01 1件，114E1178819-01 1件，114E1178820-01 1件(1365174_02296
70_114E0274856-01.pdf、1365174_0229670_114E1178819-01.pdf、1365174_0229
670_114E1178820-01.pdf)

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職場霸凌

案件通報平臺（以下簡稱本平臺）業調整相關功能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　

依據人事總處114年10月22日總處綜字第1141002004號函
辦理。

為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之安全與健康，建立免於職場

霸凌之公部門友善職場，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

法）部分條文業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，並經總統本年7
月9日公布（將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）；另公務人員安全及
衛生防護辦法，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

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，經考試院與行政院會銜

修正發布，並於同年7月1日生效，相關修正重點包含：明
定職場霸凌定義與提供個案判斷因素；建立公正申訴程

序，提高調查小組外部成員比例；課責機關調查處理責

任，迅速採取補救措施；機關首長涉及職場霸凌申訴、調

查機制；對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者，不得不利對待或不合理

處置；以及明確規範職場霸凌申訴案件調查處理程序及時
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聯絡人：江思全
電話：037-559580
傳真：037-377316
電子郵件：chris227@ems.miaol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第1頁，共2頁

人事室 114/10/30

11400034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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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等事項。

人事總處前為強化職場霸凌防治建置本平臺，提供公務機

關員工除機關內部申訴管道外之另一申訴途徑。茲以現行

保障法等相關規定業明定各項作業處理時效，本平臺已配

合調整相關功能，檢送操作手冊1份，請各機關學校配合
辦理。

另人事總處基於行政院人事主管機關立場，前於職場霸凌

相關法制尚未完備前，提供有關職場霸凌案件之作業流程

及處理原則等相關建議，供各機關作為研修內部職場霸凌

處理機制之參考。又為協助各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辦理職場

霸凌案件，人事總處前亦通函重申，相關案件應依行政程

序法等規定落實迴避或採取適當處置，並依保密原則妥適

處理。茲以人事總處歷次通函所涉職場霸凌之申訴與處理

相關事項（如附一覽表），業於現行保障法、安衛辦法及

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職場霸凌防治處理原則中明

文訂有相關規範，爰相關案件請確依上開保障法等相關規

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所屬機關學校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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